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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容積移轉程序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申請流程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三  
 

審查流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四  
 

古蹟管理維護、修復、再利用計畫內容 

 

 
 

資料來源： 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五  
 

移轉容積之計算 

 

種類一：經認定有保存價值建築定著之私有土地 

可移出容積＝基準容積－已建築容積 

範例：土地面積：1110㎡ 

都市計畫或相關法規規定之容積率：300％ 

基準容積＝1110㎡×300％＝3330㎡ 

已建築容積＝1605㎡ 

可移出容積＝3330㎡－1605＝1725㎡ 

 

種類二：經劃定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者 

可移出容積＝劃定前基準容積－已建築容積 

範例：土地面積：1110㎡ 

劃定前之容積率（特定專用區）225％ 

基準容積＝1110㎡×225％＝2497.5㎡ 

已建築容積＝1605㎡ 

可移出容積＝2497.5㎡－1605＝892.5㎡ 

 

種類三：劃定或變更為保存區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者 

可移出容積＝毗鄰土地使用分區之平均容積率上限×土地面積－已建築容積 

範例：土地面積：1110㎡ 

毗鄰土地使用分區（皆住三）平均容積率上限 225％ 

基準容積＝1110㎡×225％＝2497.5㎡ 

已建築容積＝1605㎡ 

可移出容積＝2497.5㎡－1605＝892.5㎡ 

 

種類四：提供做公共空間之可建築用地 

可移出容積＝基準容積×（1±20%） 

但各送出基地實際可移出容積仍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實際狀況酌

予認定。 

範例：土地面積：1110㎡ 

容積率（住三）225％ 

基準容積＝1110㎡×225％＝2497.5㎡ 

可移出容積＝2497.5㎡×（1±20％）＝1998㎡〜2997㎡ 



種類五：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可移出容積＝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平均容積率上限×土地面積（1±40%） 

但各送出基地實際可移出容積仍應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實際狀況酌

予認定。 

範例：土地面積：1110㎡ 

毗鄰土地使用分區（皆住三）平均容積率上限 225％ 

可移出容積＝1110㎡×225％×（1±40％）＝1498.5㎡〜3496.5㎡ 

 

種類六：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均非屬都市發展用地者 

可移出容積，由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參考鄰近都市發展及土地

公告現值1評定情況擬定，送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1 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平均地權條例公告之土地現值（土地稅法第十二條）。公告現值為政府每年對土地的
估算價值。 



附件六  
 

民眾申請容積移轉操作示範 

 
一） 模擬地區基本資料 

i) 送出基地：信義區國小用地 

1. 地段地號：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396地

號(永吉國小) 

2. 土地使用分區：國小用地 

3. 土地面積：1,645 m2 

4. 公告土地現值：357,024元／坪 

5. 當地房屋市場價格(住宅區)：30萬元／坪 

6. 房屋營造成本：8萬元/坪 

 
 
 

ii) 接受基地：內湖區六期重劃區 

1. 地段地號：西湖段四小段 212地號 

2. 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工業區 

3. 土地面積：3,271.82 m2 

4. 公告土地現值：266,357元/坪 

5. 當地房屋市場價格(工業區廠辦)：28萬元

／坪 

6. 房屋營造成本：8萬元/坪 

 
 
 
二） 民眾辦理容積移轉流程與書表模擬 

i)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被通知得移出可移出容積 

台北市政府公告台北市容積移轉都市計畫案後，台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396地號土地為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可就容積發展受限部分進行容積移轉。 

 
ii) 容積移轉諮詢 

該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為了解容積移出所應進行之相關程序與應

盡權利義務，至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諮詢。 

內湖六期重劃區第三種工業區土地位於發展局循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程序，為實

施容積移轉而劃定之容積接受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為瞭解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與

申請程序，亦請求發展局提供諮詢。 

 
iii) 協議 

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查閱放在地政事務所的容積移轉實施地區清冊，且經發

展局提供諮詢後，瞭解申請容積移轉的程序與法令的規定。 

雙方經過容積移轉的財務試算，彼此認為可接受，經雙方協議，同意成為配對

的容積移轉基地，並分別由雙方代表人簽訂容積移轉協議書。 



容積移轉協議書 

 
本人  許 XX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代表，以下簡稱甲方）與  王 XX 君（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代表，以下

簡稱乙方）同意依照容積轉相關辦法規定，辦理土地之容積移轉，特立此協議書。 
送出基地 
■都市計畫區名稱：台北市都市計畫                             
（歷史性建物、公共空間、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古蹟） 

□區域計畫鄉（鎮、市）名稱：                                  
（古蹟） 

種類 □古蹟 
□歷史建築 
□公共空間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地段地號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0396-0000地號 
 

土地面積 1,645㎡ 
 

使用分區/編定用地 國小用地 
 

擬移出之容積 2,197.49㎡ 
 

接受基地 

■都市計畫區名稱：台北市都市計畫                          

地段地號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段四小段 0212-0000地號 
 

土地面積 3,271.82㎡ 
 

使用分區/編定用地 第三種工業區 
 

擬移入之容積 2,944.64㎡ 
 

立協議書人   甲方  姓              名：  許 XX      (簽章) 

                   住              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21號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E123456789 

         乙方   姓              名：   王 XX      (簽章) 

                  住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6號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E987654321 

中 華 民 國 8 9 年 9 月 3 0 日 
 



三） 申請容積移轉許可 

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經協商合意並簽訂協議書後，填妥容積移轉申請

書，並檢具申請書中要求之檢附文件，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代表向發展局提出容積移

轉申請。 

1. 申請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2. 協議書 

3. 送出基地土地登記簿謄本 

4. 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5. 接受基地土地登記簿謄本 

6. 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7. 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

／華僑身分證明書 

8.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

／華僑身分證明書 

9. 送出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10. 接受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11. 送出基地租賃契約及他項權利處理切結書 

 
四） 可移出容積計算 

容積移轉換算過程如下： 

 
項目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土地面積（㎡） 1,645 3,271.82 

容積率（%） 225 300 
基準容積（㎡） 3,701.25 9,815.46 

已建築容積（㎡） — — 

可移出容積（㎡） 3,701.25 — 

可移入容積上限（㎡） — 2,944.64 
公告土地現值（元/坪） 357,024 266,357 

容積轉換率 1.34 
註： 
1. 可移出容積＝基準容積－已建築容積＝3,701.25－0＝3,701.25 
2. 可移入容積上限＝基準容積×30%＝9,815.46×30%＝2,944.64 
3. 容積轉換率＝送出基地公告土地現值÷接受基地土地公告現值＝357,024÷266,357＝

1.34 
4. 出基地基準容積率以其毗鄰地區之第三種住宅區計算 

 
容積移轉換算計算結果： 

1. 接受基地本次移入容積＝2,944.64㎡ 

2. 送出基地本次移出容積＝2944.64㎡/1.34＝2197.49㎡ 

3. 送出基地尚可移出容積＝1,503.76㎡ 

4. 接受基地尚可移入容積＝0㎡ 



應填具之表格(申請書及附件)如後： 
 

容積移轉申請書 
 

受文機關： 台北市都市發展局      申請日期：89年 10月 1日 

申請事項：為辦理容積移轉，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十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第十八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請惠予同意。 

一、送出基地資料 

土地種類 

 

 
 

 

o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古蹟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o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o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提供作為公共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n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地資料 

 
 

 
 

 

1、 名稱：國小用地 

2、 類別：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3、 位置：永吉國小 

4、 所在地地號：台北市信義區永吉段
一小段 396地號 

5、 所在地面積：1645平方公尺 

6、 公告文號(送出基地為古蹟歷史建築
者)： 

都市計畫區 
名稱 

 

台北市都市計畫 

 

 
建築物基本資

料(送出基地為
古蹟、歷史建

築者需填) 

 

1、 建號： 

2、 建物門牌：  
3、 基地座落： 

4、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5、 主要用途：  

6、 附屬建物用途： 
7、 主建材： 

所有權人資料 

 

 
 

 
 

1、 姓名：許 XX 
2、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E123456789 

3、 出生年月日：民國 52年 1月 1日 
4、 戶籍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21

號 

5、 通訊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21號 

6、 聯絡電話：02-21234567 
7、 簽章：許 XX 

1、 地號： 台北 市 信義 （區） 永吉 段 一 小段  396  號  申請內容： 

 

 
 

 
 

 
 

2、 面積： 1645 平方公尺 
3、 權利範圍： 3分之 1 

4、 使用分區： 國小用地 
5、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08,000 元/平

方公尺 
6、 基準容積﹔3701.25 平方公尺 

7、 可移出容積： 3701.25 平方公尺 
8、 前次已移出容積： 0 平方公尺 

9、 本次擬移出容積： 2,197.49 平方
公尺 

10、 尚可移出之容積： 1503.76 平方尺 



 
二、接受基地資料 
都市計畫名稱 ﹔台北市都市計畫 
申請人資料 1、 姓名：王 XX 

2、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E987654321 
3、 出生年月日：民國 49年 1月 1日 
4、 戶籍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6號 
 

5、 通訊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6
號 

6、 聯絡電話：02-27654321 
7、 簽章：王 XX 

1、 地號： 台北 市 內湖 （區） 西湖 段 四 小段 212 號 申請內容 
2、 面積： 3721.82 平方公尺 
3、 權利範圍： 全部 
4、 使用分區： 第三種工業區 
5、 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80,573 元/平方公尺 

6、 可移入容積： 2944.64  平方公尺 
7、 前次已移入容積： 0  平方公尺 
8、 本次擬移入之容積： 2944.64 平方公
尺 

9、 尚可移入之容積： 0 平方公尺 
 

三、檢附文件（請勾選） 
 n1、申請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n2、協議書 
n3、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謄本 
n4、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n5、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謄本 
n6、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n7、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n8、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n9、送出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n10、接受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o11、直轄市、縣（市）政府古蹟主管機關核可之古蹟（具保存價值建築物）管理維護計
畫 
o12、經核可之修復計畫 
o13、經核可之再利用計畫 
n14、送出基地租賃契約及他項權利處理切結書 
o15、其他必要之文件 
       o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核准移出之容積(㎡) 尚可移出之容積(㎡) 核准移入之容積(㎡) 尚可移入之容積(㎡) 

四、審查結果 
（本欄由都計

單位填寫）     
局（處）長             課（科）長           組（股）長           承辦人         



 
（附件）可移出容積之計算過程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資料 
姓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權利範圍 聯絡電話 

許 XX E123456789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21號 
3分之 1 02-21234567 

     
註：不夠填寫時請另紙書寫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資料 
姓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權利範圍 聯絡電話 
王 XX E987654321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6號 
全部 02-27654321 

     
註：不夠填寫時請另紙書寫 
 
三、容積移轉之計算 
1.送出基地可移出容積之計算 

地號 使用分區 面積(㎡) 容積率

(%) 
基準容積

(㎡)(註一) 
已建築容積

(㎡)(註一) 
可移出容積

(㎡)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

段一小段 396地號 
國小用地 1,645 225 3,701.25 0 3,701.25 

註一： 未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 
      o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以變更前之基準容積計算。 
      o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變更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以其毗鄰土地使用

分區容積率上限之平均數，乘其土地面積所得之乘積。 
      o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變更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其毗鄰使用分區非屬

都市發展用地，經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次會議審定。 
註二：o實施建築管理後興建，建號：（                 ），使用執照編號：（                  ）。 
       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已建築容積於申請第一次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認定 
 
2.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之計算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 
（面積×容積率） 

可移入容積(㎡) 
（基準容積× 30 %） 

台北市內湖區西湖段四

小段 212地號 
3271.82 第三種工

業區 
9815.46 2944.64 

 
3.容積移轉換算計算結果 
送出基地地段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可移出容積 前已移出容積 本次擬移出容積 尚可移出之容積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

段一小段 396地號 
108,000元

/m2 
3701.25m2 0 m2 2,197.49 m2 1,503.76 m2 

接受基地地段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可移入容積 前已移入容積 本次擬移入容積 尚可移入之容積 
台北市內湖區西湖

段四小段 212地號 
80,573元/m2 2,944.64m2 0 m2 2,944.64 m2 0 m2 

 



五）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並贈與登記為公有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應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取得送出基地土

地所有權，且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

關係，再將送出基地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贈與登記為公有。 

 
六） 取得容積移轉許可函 

發展局在分別計算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之可移轉容積量、申請應附表格，確定均符

合規定後，同意本案申請，並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 

 
七） 接受基地申請開發許可審議（目前僅台北市須經此步驟） 

依「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明訂接受基

地建築開發案均應經開發許可審議，因此，土地所有權人擬訂開發計畫書，向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申請開發許可。 

 
八） 申請建築執照 

經審議取得接受基地開發許可後，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容積移轉許可函與其他申請建

築執照應備相關文件向建管處申請建築執照。 

 
九） 取得建照、進行開發 

建管處進行建築執照申請審查，確認均符合法規規定後，核發建築執照，申請人得

依法進行開發工作，並將建照核發結果副知發展局、地政事務所。 

 
十） 申請可移入容積在移轉之許可 

本案例接受基地申請移入之容積可全數在基地內使用，故不須申請可移入容積再次

移轉。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七  
 

政府審查範例-政府部門作業模擬 

 

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以台北市為例： 

1. 容積移轉實施政策目的確立 

範例：為改善都市景觀、增進都市土地之更有效利用、輔助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興

闢及促進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建築之保存維護，得將本市認定之送出基地之

可建築容積，一部份或全部移轉至本計畫區內劃設之接受基地範圍。 

 
2. 指定移入地區範圍 

範例：本計畫之容積接受區為下列地區： 

i. 內湖第四期重劃區 

ii. 內湖第六期計畫區 

iii. 基隆河截彎取直地區 

 
3. 訂定移入區容積移入上限 

範例：申請人申請容積移轉至本計畫劃定之接受區，每一基地可接受容積量不得超過

該基地原法定容積之 30％。 

 
4. 其他 

範例：本計畫書有關容積移轉未規定事項，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規定。 

 
二） 送出基地清查造冊 

1. 查報 

i. 送出基地包括古蹟、具保存價值建築物，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及公共

空間，都市發展局針對前三者分別請各用地主管單位查報。 

ii. 本案例送出基地屬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範圍。 

 
2. 訂立公共設施保留地優先移轉次序 

i. 由都市發展局考量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未來地方建設時序、及公共設

施保留地劃設先後等條件，訂定優先移轉次序。 

ii. 假設本案送出基地為經評估後，容積得優先移出之送出基地。 



iii. 移轉次序優先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造冊 

以本案例送出基地為例，其編入圖冊內容如下： 

 
歷次移轉情形 備註 公共

設施

類別 

土地

使用

分區 

地段 
地號 

土地

面積

(m2) 

土地

所有

權人 

持

分 
他項

權利

設定

內容 

基準 
容積 
(m2) 

可移出

容積 
(m2) 

本次

移出

容積

(m2) 

尚可

移出

容積

(m2) 

土地公告

現值(元/ 
平方公尺) 

移出 
容 
積量 
(m2) 

接受 
基地 
地段 
地號 

資料 
更新 
日期 

國小

用地 
文教

區 

永吉段

一小段

396 地
號 

164
5 

許

XX 
1/3 無 3701.25 3701.25   108,000    

 
iv. 送出基地圖冊函送建管單位及地政事務所 

 
三） 通知/公告/公眾查閱 

1. 通知及公告 

市政府發展局應即通知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並將送出基地圖冊於都市發展局及各區公

所公告，並將公告日期及地點登載於報紙。 

 
2. 送出基地圖冊開放供民眾查詢 

將完成公告程序之圖冊置於都市發展局、各區公所及各區地政事務所，供公眾查閱。

而基於財產不公開原則，開放供民眾查詢內容將不包括送出基地權屬資料。 

 
歷次移轉情形 備註 公共

設施

類別 

土地

使用

分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基準容積

(m2) 
可移出容

積(m2) 
本次移出

容積(m2) 
尚可移出

容積(m2) 
土地公告

現值(元) 移出容 
積量

(m2) 

接受基

地地段

地號 

資料

更新

日期 
國小

用地 
文教

區 
永吉段一

小段 396
地號 

1645 3701.25 3701.25   108,000    

 
四） 協調聯繫與諮詢服務 

送出基地或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對容積移轉法令有疑義時，請求都市發展局提供相關法

令規定、申請程序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諮詢服務，由於台北市尚有社區規劃師制度，

亦可由社區規劃師於地方擔任諮詢角色。 

本案例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在表達辦理容積移轉的意願及條件後，由發展局

擔任雙方協調聯繫的角色。經發展局協調聯繫後，由本案例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所有

權人私下進行協議及議價，發展局並不予干涉。 

 
五） 受理容積移轉申請 

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應備書圖文件，向都市發展局提出申請。 

 



六） 審查 

1) 審查申請移轉容積 

台北市都市發展局審查申請移轉容積，於申請書填寫審查結果。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核准移出之容積(㎡) 尚可移出之容積(㎡) 核准移入之容積(㎡) 尚可移入之容積(㎡) 
四、審查結果 
（本欄由都計單位

填寫） 2197.49 1503.76 2944.64 0 
局（處）長    印            課（科）長   印            組（股）長    印                 承辦人  印    
 

i. 填寫審查表 

分別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 

（1）申請書件是否齊備 

（2）是否為依法劃設的送出基地與接受基地 

（3）是否為規定的移出與接受容積數量 

 

容積移轉申請案審查結果表 

 
審查機關：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審查日期：民國 89年 10月 2日 
送出基地種類 □       古蹟（古蹟名稱），基地地段地號      

□       歷史建築（歷史建築名稱），基地地段地號      
□       公共空間（提供作為公共空間種類），基地地段地號      
■  國小用地 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共設施保留地種類），基地地段地
號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段一小段 396地號    

審查項目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理由 
送出基地移出容積計算是否正確 a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再次移轉以一次為限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計算是否正確 a   
接受基地總移入容積是否在上限之內 a   
容積移轉申請書中應備文件是否齊全 a   
備註： 

局（處）長    印           課（科）長   印           組（股）長   印            承辦人  印    
 

 
ii. 通知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儘速辦理送出基地取得、清理、贈與登記事宜 

 



七） 許可 

審查通過案件之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於辦畢送出基地取得、清理、贈與登記事宜後，同

意本案申請，函告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許可容積移轉並發給容積移轉許可

函。 

 
 

 

 

 

 

 

 

 

 

 

 

 

 

 

 

 

 

 

 

 

 

 
 
八） 接受基地申請開發許可審議（目前僅台北市須經此步驟） 

依「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明訂接受基地

建築開發案均應送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 



九） 更新送出基地圖冊/建立（更新）接受基地圖冊 

1) 更新送出基地圖冊 

歷次移轉情形 備註 公共

設施

類別 

土地

使用

分區 

地段 
地號 

土地

面積

(m2) 

土地

所有

權人 

持

分 
他項

權利

設定

內容 

基準

容積

(m2) 

可移

出容

積(m2) 

本次

移出

容積

(m2) 

尚可

移出

容積

(m2) 

土地公

告現值

(元/平
方公尺) 

移 出

容 積

量(m2) 

接受基

地地段

地號 

資料更

新日期 

國小

用地 
文教

區 

永吉段

一小段

396地
號 

164
5 

許

XX 
1/3 無 3701.

25 
3701.

25 
219
7.49 

150
3.76 

108,00
0 

2197.
49 

西湖段

四小段

212地
號 

89.11.9 

 
2) 建立接受基地圖冊 

歷次移轉情形 備註 基

地

編

號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地段

地號 
土

地

面

積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持

分 
基

準

容

積 

可

移

入

容

積 

已

移

入

容

積 

本

次

移

入

容

積 

尚

可

移

入

容

積 

土

地

公

告

現

值 

移入

容積

量 

送出基

地地段

地號 

送出基地

種類 
其他容積

獎勵面積
註 

資料更新

日期 

 第

三

種

工

業

區 

西 湖

段 四

小 段

212
地號 

372
1.8
2 

王

XX 
全

部 
981
5.4
6 

294
4.6
4 

0 294
4.6
4 

0 80,
573 

294
4.64 

永吉段

一小段

396 地
號 

□古蹟 
□歷史建

築 
□公共空

間 
■私有公

共設施保

留地 

0 89.11.9 

註： 1. 容積獎勵面積的計算基準以其申請容積移入前之基準容積為依據 

2 土地公告現值與持份每年 7月定期更新 

 
十） 列管 

1) 發展局登錄移轉結果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2) 函轉更新後之圖冊予建管單位 

發展局將更新後之圖冊資料送工務局建管處進行建築管理事項。 

 
3) 函轉更新後之圖冊予土地登記機關 

發展局將更新後之圖冊資料送信義區及內湖區地政事務所建檔。 

 
4) 開放供民眾查詢 

於台北市政府民眾服務查詢窗口、信義區及內湖區之區公所及地政事務所，將圖冊開

放供民眾查詢。 

 
十一、建築執照之受理申請、審查及核發建築執照 

建管處受理建築執照申請，經審查確認符合法規規定，核發建築執照，並將建照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附件八  
 

容積放售資訊 

 

 
 
 

資料來源：http://www.54168.com.tw/Capacity/CapacityRoad.asp 日期 13.05.2009 
 

http://www.54168.com.tw/Capacity/CapacityRoad.asp


附件九  
 

大稻埕容積移轉案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大稻埕歷史街區圖片 

 
資料來源：台北市都市計劃委員會 



附件十  
 

容積公告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附件十一  
 

台北市大稻埕容積移轉辦理情況 

 

 

 

 

 

 

 

 

 

 

 

 

 

 

 

 

 

 

 

 

 

 
 
 
 
 

資料來源：台北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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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權利變換之方式 

 

原則型(又稱地上權設定方式) 
 

 

 
 

 
 
 
 
特則型 

(地上權 

非設定型) 

 
 
 
 
 

 
特則型(全員同意型) 

土地所有   B 土地 
所有  A 

D 借地 

B 
 
 
建物所有 

C  
借家 

D 
建物
所有 

A，B共有土地 

A，B，C，X的共有地上權 

X 保留床 

B 

A D 

C 

土地所有   B 土地 
所有  A 

D 借地 

B 
 
 
建物所有 

C  
借家 

D 
建物
所有 

 
A，B，C，X的共有地上權 

X 保留床 

B 

A D 

C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B 

A•B 

A•B 
 

A•B 
 

B 

A•B•X 

A 
 

X 
 

A B 



附件十三  
 

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 



附件十四  
 

組合成立程序 

 

 
 

資料來源：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 



附件十五  
 

權利變換範例 

 

 
資料來源：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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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財務收支狀況之說明 

 
資料來源：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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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六本木更新前後的改變 

 

 
 

圖片來源：何芳子、丁致成(2006)，2006日本都市再生密碼:都市更新的案例與制度，財團法人都市更
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更新前 

更新後 



附件十八  
 

六本木之丘更新前建築物圖 

 

 
圖片來源：森大廈公司 

 



附件十九  
 

六本木森大廈 

 

 
 

圖片來源:http://www.skyscrapers.cn/images/asia/jp/Roppongi_Hills-Mori_Tower-plan.gif 

http://www.skyscrapers.cn/images/asia/jp/Roppongi_Hills-Mori_Tower-plan.gif


附件二十  
 

六本木之丘發展圖 

 

 
 
 
 
 



 

 
 
圖片來源：何芳子、丁致成(2006)，2006日本都市再生密碼:都市更新的案例與制度，財團法人都市更

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附件二十一  
 

六本木更新前權利狀態示意圖 

 

 
圖片來源：何芳子、丁致成(2006)，2006日本都市再生密碼:都市更新的案例與制度，財團法人都市更

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17A3 

 
 

335AI 
(11B)  

13B 

335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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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土地、建築物所有者 A2: 土地所有者 A3: 建物所有者 (土地是租賃使用) 

B: 租地權者(全數 24位，其中有 11位為土地建物所有者) C: 租屋權者 99位 



附件二十二  
 

六本木更新後權利變換分配示意圖 

 

 
 

圖片來源：何芳子、丁致成(2006)，2006日本都市再生密碼:都市更新的案例與制度，財團法人都市更
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A: 權利樓地板 (由原土地建築物權利人分配) X: 保留權地板 (由投資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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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木都市會更新會 承租人(辦公室、店
舖、旅館等) 

代替 SPC收集資金 

三菱信託銀行(受託者) 

六本木之丘-金融公司(SPC) 

民間金融機構 民間企業法人組織 政策投資銀行 

森大樓開發公司 
不動產信託 

建物出租 

建物權取得 

信託受益權 

信託租認管理 

租金等 

信託受益權轉讓 

提供建築融資 
(完工後無擔保) 
 

提供無擔保融資 
 

提供建築融資 

附件二十三  
 

不動產證券化融資架構圖 

 

 
 
 
 

 
 
 
 

 
 
 
 
 
 

 
 

 
 
 

 
 
 
 

 
 
 
 

 
資料來源:何芳子、丁致成(2006)，2006日本都市再生密碼:都市更新的案例與制度，財團法人都市更新

研究發展基金會。 
 
 


